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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實習機構合作評估表【國內】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請用電腦key in內容，再將提醒欄刪除後印出(雙面列印1-2頁，修文摘錄不須列印)


	機構名稱
	
	機構統編
	

	機構地址
	

	學生實習地點
	□同機構地址  □其他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作情形
	□第一次合作  □延續性合作

	二、學生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

	實際實習期間
	       學年度第     學期，實習起訖時間：     年     月至     年     月

	實習課程名稱
	

	實習項目或內容
	(實習內容描述將影響系所評核學生實習內容是否符合課程內容)

	實習內容專業性
	與學生在校所學是否相關：□是  □否★實習項目與內容請描述清楚，
且需符合本系相關領域及課程內容


	三、學生實習權益

	類別
	實習薪資(給付)及相關福利
	保險提供
	實習時間（工作時間）

	工作型實習
(僱傭關係)
	基本工資，□月薪 /  □時薪
新臺幣      元
□福利：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生活津貼、交通津貼、伙食津貼、交通接駁、進修、禮卷等) 
	□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為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其它＿＿
	每日       小時，
每週       小時。
※正常工時及延長工時須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一般型實習
(非僱傭關係)
	□無補助
□獎學金，□每月 / □每小時
新臺幣　　　　元
□實習津貼，□每月 / □每小時
新臺幣　　　　元
□福利：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生活津貼、交通津貼、伙食津貼、交通接駁、進修、禮卷等)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醫療險
□其它＿＿
□無提供
	每日       小時，
每週       小時。
※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40小時，且不得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住宿
	□無  □供宿(免費)  □供宿(需自付______元/月)  □外宿補貼(________元/月)

	
	※有提供（請續答下列各題）
1.實習機構所提供之住宿為：□公司宿舍  □非公司宿舍
2.安全設施：□滅火設備  □逃生設備  □警報設備  □符合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規 □其他：       
3.是否有住宿安全說明等相關輔導措施：□是  □否

	膳食
	□無  □供膳(一日     餐)  □伙食補貼(_______元/月)

	四、實習場域之相關安全防護檢核

	實習場域所屬類型
	□一般辦公場所（含營業及非營業，如門市、商場、旅館、教育機構等）
□醫事機構（如診所、醫院、其他醫療機構等）
□政府機關（如國稅局、國家圖書館、國際貿易局、證券期貨局等）
□屬勞動檢查法第26條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請檢附檢查合格證明）
□其他：                                                      

	實習場域
	□有 □無  符合當地「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設備檢修」等相關規定。

	□依教育部規定，已至「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核該實習機構是否「違反勞動相關法令」及「涉及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紀錄。(查詢日期：            )

	□已確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之二第1至3項」規定(如條文摘錄)。

	五、實習合作機構評估(極佳5分 / 佳4分 / 普通3分 / 差2分 / 極差1分）

	1
	實習內容專業性
	□ 5分
	□ 4分
	□3分
	□ 2分
	□ 1分

	2
	實習期間及時數規定
	□ 5分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3
	實習職場安全性此項目公司無須勾選

	□ 5分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4
	實習場域環境衛生
	□ 5分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5
	實習訓練(培訓)
	□ 5分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6
	輔導機制
	□ 5分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7
	實習負荷量
	□ 5分
（負荷適合）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負荷太重）

	8
	合作理念
	□ 5分
	□ 4分
	□ 3分
	□ 2分
	□ 1分

	總    分
	         (滿分40分)

	六、評估結果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此項目公司無須勾選

★請依據上述評估項目結果及「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核該實習機構是否「違反勞動相關法令」及「涉及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紀錄，做出以下評估結果：
※1.總分未達32分、2.總分雖達32分，惟單項分數1分者，皆不推薦實習。
※實習機構有「違反勞動相關法令」及「涉及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情事，不推薦實習。

	七、其他備註(補充說明)

	

	簽    章

	評估系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評估人簽章：             ，經    年   月    日完成實習機構現場評估。此欄位公司無須簽章

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於   年   月   日召開會議，完成實習機構合作評估表的檢核與確認，並附上會議紀錄。
校級學生實習就業指導委員會審查(職涯發展組承辦)︰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實習就業指導委員會修正通過(1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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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摘錄
法規名稱：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摘錄6-2條)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23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增訂第 6-2 條，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 6-2 條
1 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六、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2 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未符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條件者，必要時，應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教學醫院提供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違反事項之改善情形後，得作為合作機構。
3 第一項第七款所定實習合作機構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應由學校至實習合作機構辦理現場評估認定。
4 境外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四、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